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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12年度國風國中資優教育學習成果發表會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花蓮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獎勵補助辦法。 

（二）花蓮縣資優資源班實施要點。 

二、 目的： 

（一）提供資賦優異學生多元學習及互相觀摩的機會。 

（二）營造資賦優異學生專題研究及成果發表的舞台。 

（三）透過跨校及跨年級交流活動，培養學生欣賞、合作的態度，提供多元學習的機

會。 

（四）發揮群組夥伴關係，建立資優教育觀摩交流的機會，並提升資優班教師專業知

能。 

（五）透過觀摩活動，提升全縣教師及家長對資優教育課程的認識。 

三、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二）承辦單位：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四、 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12年 5 月 31日（三）下午 13時 30分至下午 17時 30分 

（二）地點：花蓮縣立國風國中睿智樓視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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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加對象： 

（一）發表人員： 

1. 就讀本校語文資優班全體學生及校本資優方案學生。 

2. 就讀本縣所屬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具資賦優異學生觀摩為主，發表活動自由參

加。 

（二）觀摩人員錄取優先順序： 

1. 本縣資優教育教師。 

2. 本縣設有資優班及資優方案之學校教師或行政人員。 

3. 本縣具資優鑑定身分學生之家長。 

4. 本縣國中小普通班教師。 

5. 本縣對資優教育有興趣之國民中小學家長及學生。 

六、 報名及發表方式： 

（一）資優班學生學習發表 

1.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2 年 5 月 19 日（五）中午 12 時前，以學校為單位填寫

報名表（附件二），傳送至國風國中林依潔組長信箱：lyj12301973@gmail.com。 

2. 發表主題： 

（1） 主題不限，分人文領域、數理領域、其他領域（含情意、專題研究、創造

力）三部分。 

（2） 因考量資優課程的多元性，至少從上述領域中挑選二項領域進行發表。 

3. 發表方式： 

（1） 一律以上台發表方式為主，形式不拘。 

（2） 每組發表內容需包含演示說明、討論提問。 

（3） 發表之內容請統一製作成投影簡報（ppt），並於 5 月 24 日（三）中午 12

時前，將報告檔案寄至上述報名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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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繳交： 

請各指導教師於 112年 6月 9日（五）下午 17時前，將學生作品【含作品內容、

學生課程剪影、學習心得等】寄至上述信箱，以利印製成果冊。 

七、 其它： 

（一） 本計畫所列經費由本府相關經費支應。 

（二） 參加人員請給予公（差）假登記，惟課務自理。 

（三） 請參與研習教師於 112 年 5 月 30 日（二）前，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special.moe.gov.tw/index.php 登錄報名，全程參與得核予 4 小時研習時數。 

八、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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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程序表（暫訂） 

時間（05 / 31） 活動內容 備註 

13：15～13：25 報到 發表學生熟悉場地設備、確認檔案 

13：25～13：30 開場及介紹長官來賓  

13：30～14：50 
語資班學生學習成果發表 

（一） 
 

14：50～15：00 綜合講評（上） 10分鐘 

15：00～15：20 交流時間 20分鐘(含靜態展參觀) 

15：20～15：35 
校本資優學習成果發表 

（二） 
 

15：35～16：35 
語資班學生學習成果發表 

（三） 
 

16：35～16：45 綜合講評（下） 10分鐘 

16：45～17：00 頒發學生發表證書 現場長官來賓頒發證書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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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花蓮縣 112年度資優教育成果發表會報名表 

※學校： 

編號 發表主題 學生 指導老師 

例 【語文】○○○之研究 ○○○（9年級） ○○○ 

1    

2    

3    

4    

1.請依各校報名隊數需求，自行增刪表格 

2.學生報告可以個人或團隊方式進行。 

 

※註：1.發表時，一律使用現場電腦進行播放，另會準備四支麥克風及一支簡報筆供

使用。 

      2.如有其他需求或疑問，請來電 8323847轉 35國風國中特教組詢問。 

------------------------------------------------------------------------------------------------- 

★總參加人數統計表【巡迴教師可統一填寫巡迴學校參與人數】 

校名 學生人數 參與教師人數 交通方式調查 

   

□ 至中正國小、宜昌國小或

自強國中校門搭接駁車。 

□ 中南區自行前往，補助車

資。 

□ 花蓮市、吉安鄉自行前往 

，則不補助車資。 

 

承辦人                     單位主管 


